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理局　函
機關地址：81170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路600號
聯絡人：梁淑娟
聯絡電話：07-3611212　分機：418
傳真：07-3639153
電子郵件：ab0413@bip.gov.tw

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年5月8日
發文字號：經園環安字第11301035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訂定「經濟部產業園區管理局處理違反勞動基準法事件統一
裁罰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說明：
一、檢附「經濟部產業園區管理局處理違反勞動基準法事件統一

裁罰要點」、逐點說明各1份。
二、本案經檢討後，無須辦理英譯。

正本：本局臺中分局、高屏分局
副本：楠梓園區區內事業電子公布欄、高雄軟體園區區內事業電子公布欄、經濟部經濟法制

司、本局園區發展組法務科(法規通報專責人員)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含附件)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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